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 

粤应急函（2020) 106 号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关于做好 2020 年 

自然灾害救助工作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应急管理局： 

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 

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的工作部署，有

力有序高效应对自然灾害，切实做好我省自然灾害救助工作，全

力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积极主动作为，强化履职担当。各地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

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应急管理的重要论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积极践行 

“两个坚持、三个转变”防灾减灾救灾新理念，主动作为，履职

担当，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担责、守土尽责。各地要以保障

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扎实开展好自然灾害救助

工作，及时发放救助款物，确保受灾群众有饭吃、有衣穿、有干

净水喝、有地方住、有病得到及时医治，切实增强人民群众获得

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制订规章制度，健全工作机制。各地要做好建章立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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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抓紧组织制（修）订救灾和物资保障各项规章制度、工作规

程，重点制订灾情报送、查灾核灾、救灾款物发放、倒损居民住

房恢复重建、冬春生活救助、救灾捐赠等规程（规定），规范工

作流程，进一步增强制度规程的指导性、操作性和科学性，进一

步提升灾害救助规范化水平。 

加强应急值守，及时上报灾情。各地要严格落实汛期值

班值守制度，时刻保持应急状态，确保通讯联络畅通。要密切关

注雨情、水情变化，遇到突发灾情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启动

救灾应急响应。要及时、准确、规范统计上报灾情，为各级党委

政府开展灾署救助提供决策依据。 

提前转移群众，规范实施救助。各地要践行以人为本的

救灾工作理念，打好救助工作“提前量”，做到关口前移、重心

下移。根据灾害风险预警预判，提前预置救灾物资到多灾易灾区

域，重点支持防灾救灾能力较为薄弱的偏远山区乡镇、村落；提

前转移受灾害风险影响区域群众，并给予妥善安置；加强转移安

置点、物资发放点规范管理，维护安置场所正常秩序。 

精准恢复重建，保障基本生活。各地要在灾情稳定后及

时组织开展灾情核查工作，按照“户报、村评、镇审、县定”程

序确定需救助对象，建立台账并张榜公示。要科学制订重建工作

方案，明确职责分工，规定时间节点，精准组织开展因灾倒损住

房恢复重建。要建立恢复重建“每周一统计”“每月一通报”工

作机制，抓早抓实重建进度，务必在年底前完成本年度因灾倒损

住房恢复重建任务。 

落实救助款物，强化应急保障。各地要按照“分级管理， 

分级负担”的自然灾害救助工作原则，切实履行救灾主体责任， 



加大本级灾害救助款物投入。要建立资金快速下拨机制，简化审

核拨付流程，实施救助资金社会化发放，及时救助受灾群众。要

严格落实救灾物资分级储备主体责任，结合往年救灾工作实际， 

科学编制本级年度采购计划；对不易长期储存的食品类物资，与

大型商（厂）家签订代储协议；救灾物资发放要做到账目清楚， 

手续完备，登记造册，建立领取台帐，确保质量安全，并以适当

方式向社会公布。 

七、加强队伍建设，提高业务能力。各地要注重自然灾害救

助队伍建设，强化市、县（市、区）、镇（街道）、村（居）委

四级灾害信息员配置，每个行政村（居）委至少设立 1 名灾害信

息员，确保灾有人报，工作有人干。要利用汛前有利时机，加强

灾害救助工作和灾情报送业务培训，提高灾害救助人员业务水

平。要为灾害信息员开展工作配置办公设备和防护装备，通过政

府购买服务、以奖代补、交通通讯补贴等方式，为开展好灾情报

送工作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 

附件：广东省自然灾害救助情况统计表 

（联系人及电话：陈石强，020-83139307；传真：83139354)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抄送：厅领导、二级巡视员，厅机关各处室、厅直属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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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市因灾“全倒户”汇总表 
填报单位（盖章）: 填报日期： 

序号 县（市、区） 
全倒户户数 

（户） 

倒塌间数 

（间） 

全倒户家庭 
人口数（人） 

其中五保户户数 

（户） 

其中孤儿户数 

（户） 
备注 

合计 

第一责任人： 第二责任人： 直接责任人： 

说明：第一责任人为局长；第二责任人为分管副局长；直接责任人为业务科长。 



市因灾“全倒户”一览表 
填报单位（盖章）; 填报日期： 

序号 县（市、区） 

家庭情况 房屋倒塌情况 

备注 
户主姓名 身份证号码 家庭类型 住址 

家庭人 

口 

（人） 

房屋间 

数 
（间） 

房
结
 
屋

构
 

受灾时间 

（年／月 

／日） 

受灾种

类 

倒塌间

数 

l 

「
乙
  

.  ; 

5 

「
了
 

合计 

第一责任人： 第二责任人； 直接责任人； 

说明：1．第一责任人为局长：第二责任人为分管副局长；直接责任人为业务科科长． 

2．本表由县级（含县级）以上应急管理部门组织填报、汇总、存档． 

3．其中“家庭类型”分为：①五保户；②孤儿户；③困难户；④一般户；可填写序号． 

心．其中“房屋结构”分为：①土木结构；②砖木结构；③砖混结构：④钢筋混凝土：⑤其他；可填写序号． 

5．其中“受灾种类”分为：①洪涝；②风雹：③台风：④地震：⑤低温冷冻和雪灾；⑥高温热浪；⑦滑坡和泥石流：可填写序号． 

6．倒塌住房指因自然灾害导致居民住房承重结构整体塌落或倾斜，必须重建房屋的家庭；对居民住房因洪水浸泡、山体滑坡等原因导致房屋两面以上墙壁坍塌，或房顶坍塌，或房屋
濒于崩溃、倒毁，所有住房必须进行拆除重建，以及经县级以上住建部门鉴定为D级危房的家庭，可认定为“全倒户”． （必须是唯一住房，另有住房的不能认定为“全倒户”）。 

直接责任人； 



市因灾“严损户”情况汇总表 
填报单位（盖章）: 填报日期： 

序号 县（市、区） 
严重损坏房屋户数 

（户） 

严重损坏间数 

（间） 

严重损坏户家庭人
口数（人） 

家庭类型 

五保户 

（户） 

孤儿户 

（户） 

困难户 

（户） 
一般户（户） 

合计 

第一责任人： 第二责任人： 直接责任人： 

说明：第一责任人为局长；第二责任人为分管副局长；直接责任人为业务科科长。 



市因灾“严损户”一览表 
填报单位（盖章）: 填报日期： 

序号 

家庭情况 房屋受损情况 
县（市、 

区） 

乡镇 
（街道） 

村（居）委 

会 
自然村 

户主 
姓名 

身份证号

码 
家
类
 
庭
型
 

家庭 
人口 

房屋 
间数 

房屋 
结构 

受灾 
时间 

受灾 
种类 

损坏房屋
间数 

人 间 年／月／日 间 

1 

2 

3 

4 

5 

合 计 

第一责任人： 第二责任人： 直接责任人： 

说明；1.第一责任人为局长；第二责任人为分管副局长；直接责任人为业务科科长。 

2．本表由县级（含县级）以卜应急管理部门组织填报、汇总、存档。 

3．其中“家庭类型”分为：①五保户，②孤儿户，③困难户，④一般户；可填写序号。 

4．其中“房屋结构”分为：①土木结构，②砖木结构，③砖视结构，④钢筋棍凝十，⑤其他；可填写序号。 

5．其中“受灾种类”分为：①洪涝，②风雹，③台风，④地震，⑤低温冷冻和需灾，⑥高温热浪，⑦滑坡和泥石流，⑧其他；可填写序号。 

6．损坏住房是指因自然灾害导致房屋承重构建出现损坏、或因非承重构建出现明显裂缝，或附属构建破坏，需进行较大规模修复才可以居住的居民住房。 



市因灾死亡（失踪）人员情况表 
填报单位（盖章）. 填报日期： 

序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民族 户口所在地 身份证号 
死亡（失踪） 

地点 

死亡（失踪） 

时间 
（年／月／日） 

死亡（失踪） 

原因 
受灾种类 备注 

第一责任人： 第二责任人： 山接 1)洲「人： 

说明：第一贵任人为局长；第二责任人为分管副局长；直接责任人为业务科科长。 



市因灾过渡期生活需救助汇总表 
填报单位（盖章）: 填报日期： 

序号 县（市、区） 
过渡期生活需救助户数 

（户） 

过渡期生活需救助人数 

（人） 
发放标准（元／天） 发放金额（万元） 备注 

1 

2 

3 

合计 

第一责任人： 第二责任人： 直接责任人： 

说明：第一责任人为局长；第二责任人为分管副局长；直接责任人为业务科科长． 



市因灾过渡期生活需救助‘览表 
填报单位（盖章）: 填报日期： 

序号 县（市、区） 户主姓名 
身份证号

码 

庭
口

。
  

豹
月

(
A
 

 

家住
 
庭
址
 

灾害发生
时间（年 
／月／日） 

过渡期生活需救助情况 

联系电话 备注 人数 

（人） 

标准 
（元／天） 

救助时间 
（年／月／ 

日） 

发放资金 

（元） 

l 

2 

；弓 

') 

「
！
 

第一责任人： 第
 

二责了「人： 直接责任人： 

说明：第‘责任人为局长；第二责任人为分管副局长；直接责任人为业务科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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